渝水区民政局关于印发《渝水区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局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有关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机制的要求，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我局制定了《渝水区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1、 适用轻微违法行为免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违法违规行为情节轻微，没有造成明显危害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
（2） 符合本清单所列情形，在本行政区域同一当事人有且仅有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可免罚；
（3） 违法行为立即改正或者承诺限期改正；
（4） 当事人已接受教育；
（5） 属于《渝水区民政局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所列情形。
2、 有关要求
（一）严格把握适用范围。原则上清单中所列明事项的轻微违法行为适用于承诺改正，不予行政处罚。但对属于清单范围中的违法行为，经调查后认为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应及时立案查处。违法当事人签署承诺书后不履行承诺，或整改后再犯的，要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二）加强执法监督。对于不严格执行轻微免罚程序规定以及擅自将不属于清单规定的事项适用轻微免罚的，及时予以纠正并进行错案追究，防止以“轻微免罚”为借口消极执法、办人情案。

附件：渝水区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渝水区民政局 
                       202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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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渝水区民政局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1
	对违反民办非企业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拒不接受或者不
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
	一年不参加年度检查的，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2
	对违反社会团体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拒不接受或者不按
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
	一年不参加年度检查的，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3
	未对初入院老人开展入院评估的情况。
	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参照《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有关规定的延伸理解。

	4
	对违反殡葬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墓穴占地面积超过标准
	已自行改正或在民政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到位，不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25号）第十九条：墓穴占地面积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5
	对违反慈善活动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慈善组织不依法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不依法向志愿者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或者不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
	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在民政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到位的，不
予处罚
	《慈善法》第一百零二条慈善组织不依法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不依法向志愿者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或者不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







